[bookmark: _Hlk177500069]关于《奇台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制定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为规范我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，破解房屋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突发险情时“维修难、资金用得慢”问题，保障业主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活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施行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自治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意见》（新建规〔2021〕6号）和《昌吉回族自治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办法》，结合奇台县实际，起草了《奇台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以规范我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。
二、制定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施行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自治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意见》（新建规〔2021〕6号）和《昌吉回族自治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办法》，结合奇台县实际，起草了《奇台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三、制定过程
结合实际，充分借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法律法规，我县于2025年12月31日形成《奇台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以规范我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管理。
2025年12月31日-2026年1月6日，我局就《办法》条款内容分别向奇台县奇台镇人民政府征求意见。
2025年12月31日-2026年1月9日，我局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四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办法》共五章、十九条，主要内容为总则、应急使用情形、申请启动、资金管理与监督、附则。


奇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5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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